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肇庆市医疗保障局 肇庆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

局肇庆市税务局关于公布我市2025年度

;"@:"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

年';·    @     缴费标准的通知

@县(屯 区)医疗保障局、财政局，国家@务总局肇庆市@县

(矿 区)@务局，肇庆高新区@会@险基金管理局、财政局，

市医疗保障事业管理P。:

为进-步巩固和扩大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瓦 实现应保尽保，



根据《国家医保局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做好2024年城乡

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工作的通知》(E保发 巳024)19号)、《肇庆

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@肇庆市基本医疗保险办法@的通知》(肇府

规 巴022)8号)等文件规定，我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

年度缴费标准原则上为上上年度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@，

计算结果四舍五入精确到元，低于国家和省规定的最低标准，按

国家和省规定的标准执行。依据现行政策法规规定，现公布我市

2025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标准为400元/人/年。

国家务局

公开方式:主动公开

肇庆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2024年8月28 曰印发

簿.

簿


